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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選舉委員會監察小組委員會議紀錄 

壹、時    間：113年 1月 30日(星期二)上午 10時 

貳、地    點：本會三樓會議室 

叁、出席人員：洪樹霖、王正雄、原景良、謝鈞拔、趙劉碧珠、徐玉雪、

黃歆雁、陳光輝、陳癸煌、翁麗雄、羅木標、游國書、

林慶義、葉財益、張鳳英、范遠發、彭羅丰竣、邱秋琴、

張新國、陳椿茂、鄭雪芬、張智賢、曾美蓮、吳春雄、

賴秀娘、薛漢麟、羅錦田、謝月秋、林泉明、古明育 

肆、列席人員：曾副總幹事雪花、劉組長威廷、巫組長金臺 

伍、主    席：張召集人智宏       記錄：徐麗娟 

陸、主席致詞： 

首先，感謝各位委員在本次選舉期間不辭辛勞的執行各項選舉監

察工作，讓本次選舉順利圓滿完成，在此深深的謝謝你們。 

近日網傳投票日當天投開票所有作票之行為發生，應屬無稽之

談，每個投開票所均有政黨推薦之監察員及具有公務員身分、社會人

士及大專院校學生擔任，每個環節均依循著投開票所作業之標準程序

在執行，務使做到零缺點的境界。 

最後，在此先跟大家拜個早年，祝福各位龍年身體健康、平安喜

樂。 

柒、宣讀上次會議紀錄及執行情形：  

第一案： 

案由：第 11屆立法委員選舉苗栗縣候選人邱鎮軍 1人申請增加競

選辦事處計 8處，提請審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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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本會於 112年 12月 30日以苗縣選四字第

1123450206號函通知候選人邱鎮軍，其增加設置之競選

辦事處計 8處准予設置。 

捌、報告事項： 

一、第 16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1屆立法委員選舉苗栗縣(區域、山

地原住民、平地原住民)各鄉鎮市得票數一覽表及全國不分區

立法委員選舉政黨在苗栗縣各鄉鎮市得票數一覽表。 

玖、討論事項： 

案由：第 11屆立法委員選舉本縣第 1選舉區候選人康世明，於競

選活動期間以具名「康世明後援會」之名稱懸掛或豎立競選

廣告物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本會於 113年 1月 5日接獲民眾檢舉函(如附件)辦理。 

二、查第 11屆立法委員選舉本縣第 1選舉區候選人康世明，於

競選活動期間在本縣竹南鎮、後龍鎮、通霄鎮、苑裡鎮、

西湖鄉、銅鑼鄉等鄉鎮，以具名「康世明後援會」之名稱

懸掛或豎立競選廣告物。 

三、本會接獲該民眾檢舉函後，以具名「康世明後援會」之名

稱在本縣人民團體全球資訊網系統查詢，非有該人民團體

之名稱及設立。並於 113年 1月 10日苗縣選四字第

1130000031號函行文通知康世明先生，確認該競選廣告物

是否由該候選人或其競選團隊懸掛或豎立，並於 113年 1

月 18日逕復本會。 

四、又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於 112年 6月 9日已修訂，為使第

11屆立法委員選舉在本縣領表之候選人或選民了解競選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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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物之相關規定，本會特將競選廣告物及投票日應行注意

事項放入領表登記表袋中，供各領表人員參卓，又於 112

年 12月 14日以苗縣選四字第 1123450190號函，檢送「苗

栗縣總統副總統及公職人員選舉競選活動期間競選廣告物

使用管理規則」及「第 16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1屆立法委

員選舉競選廣告物及投票日應行注意事項」各乙份，函送

第 11屆立法委員選舉苗栗縣各候選人(如附件 P8-P12)。 

五、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2條第 3項：政黨及任何人懸掛

或豎立標語、看板、旗幟、布條等競選或罷免廣告物應具

名。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10條第 1項之規定

違反第 52條第 3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

鍰。 

六、本案查康世明競選活動期間懸掛或豎立之競選廣告物，以

「康世明後援會」之方式具名(應屬形式主義具名)，又經

再簽上「康世明」的姓名，應屬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範

疇。 

辦法：本案經審議通過後提本會 424次委員會議審議後，函報中央

選舉委員會審定。 

議決：因當事人康世明有考慮其具名之周延性，且主觀意識上沒有

犯意，故不予以裁處。 

拾、臨時動議：無 

拾壹、意見交換： 

范委員遠發(總統副總統暨立法委員選舉期間視察結果與檢討報告)： 

一、競選期間旗幟及布條懸掛是否親筆簽名及標示詳細地址 

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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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邱鎮軍候選人經勸告後幾乎都有配合。 

2.曾玟學候選人也有配合只是在複查時，他本人簽名字跡太

小，且標註不清楚、不容易辨識；例如：懸掛式競選廣告物

為穿著深色西裝，而本人簽名字跡也使用深色的筆墨，故導

致不易辨識。 

建議：競選廣告物的簽名是否能有一定的字跡規定，且符合容易辨

識的規範。 

張召集人智宏回復：政黨及任何人印發以文字、圖畫從事競選之宣

傳品或懸掛豎立之競選廣告物應在明顯處簽

名、套印或具名，本建議事項將提供中央選舉

委員會參考。 

二、當天投開票所的工作人員中有新住民之視察情形 

1.視察結果報告：頭份市此次有 75所投開票所，其中有六所投開

票所聘用新住民七位，其中有兩位人員有在做發票管理員的工

作，其餘五位就無法做管理人員的工作而在做監察人員的工作

(備註：此視察結果為當下監察小組視察之情形)。 

2.建議：新住民的工作培訓及資格審查是否需要更嚴謹，例如：中

文字體認識程度、投開票所工作內容的重點及注意事項……等

等。 

曾副總幹事回復： 

1.讓新住民擔任本國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其用意在認識及參與

我國的民主制度，一般會請主任管理員指派擔任圈票處或投票處

管理員等工作。 

2.往後本會在聘任新住民擔任投開票所工作時，將視情況考量以認

識本國文字為前提，以利主任管理員調度。 

三、投開票所的印泥有無法使用的狀況，發現頭份市將近有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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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開票所會有此情形發生。 

建議：能否給予印泥補充液作為備用。 

劉組長威廷回復：本次選舉投開票所使用之印泥屬選舉專用速乾

型，應非無法使用，只是較乾、顏色較淡，本

會會再詢問縣內各公所是否有類似之情形發

生，若有此種狀況，將在下次選舉或公投時增

加此型印泥補充液。 

四、投票匭，當選票滿出時，使用的工具，可否提供以前曾使用的木

尺或是本會能提供其他更好運用的方案。 

原因：頭份市的票數量太多，此次無工具可協助，而當下有工作

人員使用其它物品或運用雙手進行擠壓有觸碰選票虞慮。 

劉組長威廷回復：因本次選舉投開票所工作人員手冊所列投開票

所物品，已將長木尺刪除，因而造成部分投開

票所不便，本會將在下次選舉時再增加此項物

品。 

五、建議每個投開票所的警衛協勤人員可以造冊編制，以便管理，例

如：頭份市每個投開票所都有兩名警衛協勤人員，而視察中警衛

協勤人員都告知監察小組本人非編制內工作人員，故無權派任協

勤工作。 

說明：緊急狀況事務處理時，協勤人員可以拒絕協助處理事務。 

劉組長威廷回復： 

1.依選罷法之規定投開票所設置警衛員 1名，負責投開票所安

全維護工作，其當日之工作費由本會支應。 

2.為使各投開票所安全維護工作更周延，警察局通常會協請縣

內之義警、義消及守望相助隊等擔任投開票所外協勤人員，

其目的在支援或協助投開票所警衛員之安全維護工作，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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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費由縣警察局支應，若監察小組委員在投開票所內、外

(30公尺以內)遇有違法違規案件時，請先告知主任管理員並

請偕同警衛員處理之。 

陳委員光輝： 

建請局部變更苑裡地區投開票所設置地點，其地點原因如下： 

原投開票所地點 變更後投開票所地點 變更原因 備

註 

苑裡鎮苑東里臺

灣基督長老教會

苑裡教會 

縣立苑裡高中 靠近菜市場，人潮聚集，

不易停車，易發生車禍路

段。 

 

苑南里客庄國小 縣立苑裡高中 因客庄國小有設置 3個投

開票所，選民進入該校時

不易分辦哪個為自己所屬

之投開票所。 

 

苑裡鎮西勢里西

勢里活動中心 

文苑國小 因寶三宮沒有停車位，選

民前往投票不易停車，將

至西勢里活動中心投票 

選民移至文苑國小，原至

寶三宮投票之選民移至西

勢里活動中心投票。 

 

苑裡鎮西勢里寶

三宮 

苑裡鎮西勢里西勢里

活動中心 

 

苑裡鎮房裡里文

苑國小體育館 

文苑國小教室 因前往體育館道路一邊是

階梯一邊是有坡度的人行

道，亦使身心障礙人士或

老弱婦孺行走不便，因學

校還有空教室，可提供當

投開票所使用。 

 

苑裡鎮社苓里活

動中心 

中山國小 苑裡鎮社苓里活動中心和

苑裡鎮社苓里中山堂同在

一樓，未有隔間，因唱票

時有回音，易造成兩邊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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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管理員記錯選票，如能

將其中 1個投開票所放置

在中山國小內，將可減少

上述情形發生。 

劉組長威廷回復：上述之建議案，本會將請苑裡鎮公所列入下次設置投開

票所參考之依據。 

拾貳、散會：上午 12時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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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總統副總統及公職人員選舉競選活動期間競選廣告物使用管理規則 
96年 12月 14日府行法字第 0960186688號令發布 

第一條    本規則依據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四十八條第三項及公職人員選舉

罷免法第五十二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依本規則於公共設施懸掛或豎立之競選廣告物，限於標語、看板、旗

幟、布條競選廣告物。 

第三條    公告之競選活動期間前，政黨及任何人不得於公共設施設置各類競選

廣告物。 

公告之競選活動期間以投票日前一日向前推算，其期間如下： 

一、總統、副總統為二十八日。 

二、立法委員、縣議員、縣長、鄉（鎮、市）長為十日。 

三、鄉（鎮、市）民代表、村（里）長為五日。 

第四條    政黨及任何人不得於道路、橋樑、公園、機關（構）、學校或其他公

共設施及其用地設置競選廣告物。但符合第五條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五條    候選人及政黨於公告之競選活動期間內得於本縣轄內道路兩側、分隔

島、橋樑兩側、車站前三十公尺內及候選人競選辦事處三十公尺內設

置競選廣告物。但遮蔽交通標誌號誌、交叉路口路角兩側延伸十公尺

內或有妨礙公共安全之地點不得設置競選廣告物。 

候選人個人及政黨辦理政見發表會或其他各種造勢活動當日，得於活

動場所周圍二百公尺範圍內之公共設施以旗座方式設置競選旗幟，但

須先取得該設施主管機關同意並不得違反前項但書規定。 

前項所設置之競選旗幟，應於活動結束隔日清晨六時前自行拆除。 

第六條    豎立競選廣告物設置高度未超過六公尺者免申請許可。 

第七條    候選人、政黨及任何人所懸掛或豎立之競選廣告物，其於競選活動期

間應自行或派專人有效巡查管理，如有傾斜、破損、脫落等情形，應

即予更新，並接受本府及鄉（鎮、市）公所相關主管機關之督導，不

得造成環境污染。 

競選廣告物如設置或管理不善，致損害於他人者，懸掛、豎立競選廣

告物之候選人、政黨及任何人應負完全之法律及相關責任。如致公物

受損者，應全額賠償。 

第八條    為有效維護選後市容觀瞻及環境衛生，候選人、政黨設置之各類競選

廣告物，應於投票日後七日內自行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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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競選廣告物違反下列規定者，視同廢棄物並由本府權責機關及鄉（鎮、

市）公所依相關法令處理： 

一、未依第三條規定之期間設置或未於第八條規定之期限內拆除。 

二、未依第四條及第五條規定之地點設置。 

三、政見發表會或其他各種造勢活動未於第五條第三項規定之期限內

拆除。 

四、未依第七條規定管理或有造成環境污染、損害於他人或致公物受

損之虞者。 

第十條    候選人、政黨或任何人懸掛或豎立競選廣告物，除應遵守本規則外，

如有違反廢棄物清理法、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及其他相關法令者，

依相關法令處理。 

第十一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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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1屆立法委員選舉競選廣告物及投票日應行注

意事項 

(一)利用報紙、雜誌、廣播電視、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所刊播送之競選

廣告 

1.報紙、雜誌、廣播電視、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所刊播送之競選廣告，

除應留存受託之紀錄外，廣告應註明刊播者、出資者及其他相關資

訊；並不得接受包括外國、大陸港澳之個人、法人、團體或機構直

接或間接委託刊播，違者，處業者新臺幣 20萬元以上 1000萬元以

下或該廣告費 2倍之罰鍰。 

2.選舉公告發布至投票日前一日止，得知於廣播電視、網際網路刊播

深偽訊息，經擬參選人、候選人向警察機關申請鑑識屬實，可請求

業者限期處理，並副知選舉委員會，業者不為處理，處新臺幣 20萬

元以上 1000萬元以下罰鍰，並令限期改善。 

(二)競選宣傳品、廣告物相關規範(違反者處新臺幣 10萬元以上至 100

萬元以下罰鍰): 

1.任何人印發宣傳品，除應親自簽名(法人、團體載明名稱)外。印發

者如非候選人，應加註住址或地址；印發者為法人或團體，亦同。 

2.競選期間前印製，準備於期間開始後散發之宣傳品，視為競選期間

所印製。 

3.懸掛或豎立標語、看板、旗幟、布條等競選廣告物，除應在地方政

府公告地點為之外，廣告物上應具名。(公職選罷法第 52條第 3項) 

4.宣傳品之張貼，以候選人競選辦事處、政黨辦公處及宣傳車輛為限。 

(三)民意調查 

民意調查發布、報導、散布、評論或引述規範：除參選之政黨、候選

人自行推估外，各式民意調查或具民意調查外觀之資料，仍應遵守選

舉公告發布日起至投票日 10日前附加資訊註釋(負責調查單位、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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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辦理時間、抽樣方式、母體數、樣本數、誤差值及經費來源)及投

票日前 10日起至投票時間截止前禁止發布、報導、散布、評論或引述

之規定；違反者，政黨、候選人處新臺幣 20萬元至 200萬元罰鍰。 

(四)投票日 

 禁止投票日從事競選或助選活動，違反者，政黨、候選人處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至 200萬元以下罰鍰。前項以外之人違反者處新臺幣 10萬元

以上至 100萬元以下罰鍰。 

 

公職選罷法第 52 條 

政黨及任何人印發以文字、圖畫從事競選、罷免之宣傳品，應親自簽名；

其為非候選人、罷免案提議人之領銜人或被罷免人者，並應載明其住址

或地址；其為法人或團體者，並應載明法人或團體之名稱與其代表人姓

名及地址。宣傳品之張貼，以候選人競選辦事處、政黨辦公處、罷免辦

事處及宣傳車輛為限。 

前項宣傳品於競選或罷免活動期間前印製，準備於競選或罷免活動期間

開始後散發者，視為競選或罷免活動期間所印製。 

政黨及任何人懸掛或豎立標語、看板、旗幟、布條等競選或罷免廣告物

應具名，並不得於道路、橋梁、公園、機關（構）、學校或其他公共設施

及其用地懸掛或豎立之。但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公告供候選人、罷

免案提議人之領銜人、被罷免人、推薦候選人或被罷免人所屬之政黨使

用之地點，不在此限。 

前項直轄市、縣（市）政府公告之地點，應公平合理提供使用；其使用

管理規則，由直轄市、縣（市）政府定之。 

廣告物之懸掛或豎立，不得妨礙公共安全或交通秩序，並應於投票日後

七日內自行清除；違反者，依有關法令規定處理。 

違反第一項或第三項規定所張貼之宣傳品、懸掛、豎立之廣告物，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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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委員會通知直轄市、縣（市）政府相關主管機關（單位）依規定處

理。 

 

 

公職選罷法施行細則第 29 條 

本法第五十二條第一項所定親自簽名，得以簽名套印或逐張加蓋簽名章

之方式為之。 

 


